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 

一、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交易指示之營業時間：(若於營業時間後提出申請，則視為次一營業日交易) 

有價證券類型 國內債券型基金─申購 其他國內型基金 境外基金或國外有價證券 境內股權結構型商品 
櫃檯收單時間 09:00-10:20 09:00-15:00 09:00-15:25 09:00-12:20 

若個別投資標的或其他交易方式另有約定之營業時間，另依其產品條件內容說明書與特約事項之約定或公告為之。 

二、個人投資適合度分析：客戶選擇與本行進行投資交易時，應充分瞭解投資性產品之風險，本行要求客戶應填寫個人投資適合度分析才可執行交易。 

三、信託資金及費用之收付： 

1. 委託人所交付之信託資金，應以投資標的所規定或經受託人同意接受之幣別為之；就信託本金及收益之返還，應與委託人所交付信託資金為同一種幣別或受

託人所指定之幣別者為之。但法令另有規定，不在此限。 

2. 委託人投資單筆、小額得指定其本人設於受託人之(台幣/外幣)活期(儲)性存款帳戶供信託資金及相關費用之收付，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信託手續費或其它費

用得以自動扣帳方式扣繳，由受託人逕自委託人指定並經受託人同意受理之存款帳戶逕行扣帳。 

3. 下單日若恰遇國內外市場休假日，則順延至市場開市當日，辦理轉換或買回時如遇相同之情形時，其處理方式同前述之方式。 

四、除另有規定外，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之金額限制： 

1. 下列證券每筆交易最低投資金額： 

信託類別 新台幣 原幣 

A股基金單筆最低投資金額 境外新台幣 50,000元(含)以上 

國內新台幣 10,000元(含)以上 

等值新台幣 50,000元(含)以上 

A股基金小額最低投資金額 新台幣 3,000元(含) 等值新台幣 3,000元(含)以上 

B股基金每筆最低投資金額 新台幣 100,000元(含)(美元計價)或 

新台幣 150,000元(含)(歐元計價)以上 

美元 2,500元、歐元 2,500元（含）以上 

國內債券型基金最低投資金額 新台幣 100,000元(含)以上 無 

海外股票及 ETF 無 美元 10,000元(含)以上、英鎊 6,500元(含)以上、歐元 8,000

元(含)以上、港幣 80,000元(含)以上、日幣 800,000元(含)以
上、新加坡幣 13,000元(含)以上、澳幣 10,000元(含)以上、

人民幣 60,000元(含)以上 

 

境外金融(OBU)有價證券類型 
境外金融(OBU)最低投資金額 

境外基金或國外有價證券-僅限外幣信託 

再次投資金額 等值 US$50,000 

 

2. 其他有價證券每筆交易投資金額限制，依其商品相關規定或本行內部作業規則辦理，相關疑問請洽詢本行理財服務人員。 

五、信託報酬及費用交付： 

1. 委託人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可能負擔之信託報酬及費用標準 

（1）A/B股系列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等可能負擔之信託報酬及費用標準如下： 

投資標的 

 

信託報酬項目 

手續費前收型 手續費後收型 

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股票 其他有價證券 A股系列基金 

（Class A Shares） 

B股系列基金 

（Class B Shares） 

申購手續費 申購時收取 0%-3% 申購時不需支付任何申購手續費 
申購時收取 1.5% 

(買回時另收取 1.5%+當地股票交易費用註) 

申購時收取

0%-3% 

遞延手續費 

（於贖回時收取） 
無 

視基金系列而定(詳參本項 2(9)) 

1.買回時基金持有時間未達三年者，收取最高

4%之手續費。 

2.持有時間超過四年者免收。 

無 無 

信託管理費 

本行自客戶申購日起之三年內依有價證券類型收取；每次執行買回交易時，自每筆買回款項中扣除。信託管理費收取方式

依約定計算方式計收，最低為新台幣貳佰元整(或等值外幣)，如依信託管理費計算方式計算出之金額未達貳佰元整者，以
新台幣貳佰元(或等值外幣)計算之。另境外金融(OBU)最低信託管理費為美金 20元正(或等值外幣)。(指數股票型基金、股

票及存託憑證無最低管理費之限制) 96年 9月 30日(含)前申購之客戶仍適用原信託管理費收取方式，特此提醒。 

轉換手續費 
由受託人收取 

新台幣 500元（外幣信託扣等值台幣 500元之轉出基金幣別之外幣）。 

另境外金融(OBU)最低信託管理費為美金 20元整(或等值外幣)。 
不得轉換 不得轉換 

由基金公司收取 0%-1% 0%-1% 不得轉換 不得轉換 

申購時通路服務費 0%-4% 0%-4% 無 
0%-5% 

持有期間通路服務費 0%-2% 0%-2% 無 

註：當地股票交易費用: 投資人在美國交易所賣出證券時需繳一筆「證管會費用」(SEC FEE)，為賣出成交金額乘以某一費率，此費率會依據美國當局調整。 

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股票在美國相關交易所申購及買回手續費計算方式如下： 

申購(買回)之單位數*單位買價(單位賣價)*手續費率=申購(買回)手續費(最低申購(買回)手續費為美金 80元) 

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負擔之信託報酬標準：依產品說明規定辦理。 

（2）各項投資商品的相關費用，若與各該投資商品之補充作業規定或產品文件或說明不同時，以該補充作業規定或產品文件為準。 

2. 信託報酬及費用計算方法、支付時間及方法如下： 

（1）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計算方式：國內外基金或其他有價證券之投資金額*手續費率 = 手續費。（註：國內外基金或其他有價證券之投資金額＋手續費

＋前手息(若有) = 申購應繳總金額）。申購手續費收取幣別為原基金幣別或其他有價證券計價幣別。申購手續費收取時間：委託人應在申購投資國內外基金
或其他有價證券交易時交付予受託人。 

（2）信託管理費：僅收取申購日起之三年內信託管理費，計算方式為買回金額×信託管理費費率×持有天數÷365。(96年 9月 30日(含)前申購之客戶仍適用原

信託管理費收取方式，特此提醒。) 

有價證券類型 國內債券型/貨幣型基金 國內海外型基金 國內股票型基金 境外基金 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股票 其他有價證券 境外金融(OBU) 

管理費費率 不收 0.2% 0.2% 0.4% 0.2% 0.2% 
0.2%，除境外基金 0.4% 

(最低收取美金 20元整(或等值外幣)) 

（3）轉換手續費：於每次投資標的轉換時以信託帳號為單位逐筆收取（部份轉換時，採逐次轉換計收），受託人並得補收轉換差額手續費，由委託人一次給

付受託人及基金公司，該費率依各基金公司之相關規定辦理。貨幣型基金轉換手續費收取時間：客戶初次申購貨幣型基金，之後欲作轉換交易至股票型

或債券型基金時，本行收取初次申購及轉換手續費，收取幣別為新台幣(或原幣)。貨幣型基金初次轉換手續費計算方式：(a)轉出 A基金之信託金額 X轉入
Ｂ基金之手續費率 (b)本行轉換費新台幣伍佰元(或等值外幣)+基金公司外收手續費。手續費收取時間：客戶在執行轉換交易時，本行按上項之計算方式於

客戶存款帳戶中扣除，之後再次轉換時即依本行規定收取轉換費。唯股票型或債券型基金之小額扣款不得轉入貨幣型基金。 

（4）申購時通路服務費：以信託本金乘上費率計算之，由交易相對人或基金公司於申購時給付受託人。此服務費如係已包括於投資標的基金公開說明書或
產品說明書所規定之費用，將由交易相對人或基金公司逕自各投資標的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5）持有期間通路服務費：以受託人於交易相對人或基金公司之淨資產價值乘上費率計算之，由交易相對人或基金公司給付予受託人。支付方式依各交易

相對人或基金公司有所不同，可能採取月、季、半年、年度支付方式為之；此服務費如係已包含於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規定之費用，由交易相對人
或基金公司逕自各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6）基金分銷費用（Distribution Fee）：該管銷費用依各基金公司之規定計收，由基金公司逕自各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中扣收，非受託人所額外收取之費用。 

（7）委託人完成交易指示後在受託人規定交易時間截止前取消交易指示，受託人得向委託人酌收工本費。 

（8）委託人瞭解並同意受託人辦理本信託契約業務(金錢之信託)之相關交易時，得自交易相對人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於法令許可之範圍內

得作為受託人之信託報酬；投資於結構型商品及海外債時，受託人得自交易相對人取得之前述信託報酬費率範圍另載明於產品條件內容說明書與特約
事項等相關文件。 

（9）B股基金交易注意事項及手續費 

A. 交易注意事項 

(a) 每一信託帳戶於每一營業日申購同一投資標的，最高投資金額不得逾美金或歐元二十五萬元(含)。(僅聯博(AB)適用) 

(b) 委託人選擇投資 B 股境外基金，在執行申購交易時，受託人依基金公司規定不向委託人收取申購手續費。但在客戶在執行買回交易時，基金公司

將按持有年限長短收取「遞延手續費」，該費用將自贖回總額內扣除」。前述之「遞延手續費」為 B 股基金收取手續費用之方式，若委託人在約
定的年限內買回，才需要繳交的「條件性遞延手續費」，若投資超過約定年限，委託人則完全免繳交手續費。(詳見表格) 

(c) 委託人瞭解，委託人所投資之指定產品除應支付基金管理費外，尚須依相關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支付「分銷費」(Distribution Fee)及「憑證受益

人服務費」(Shareholder Service Fee)，上述費用於每日資產淨值中扣除。 

B. 遞延手續費計算方式：基金公司以下表費率為準，按委託人申購指定基金之評價日之原基金淨值(NAV)與買回日當時之基金淨值(NAV)相比，取二者較

低者，按委託人持有該基金之年限計算之。如申購後曾轉換至不同基金類型，買回聯博 B股基金時，遞延手續費率以申購時的基金類型為準；買回富達

B股基金時，遞延手續費率以該筆投資曾持有的基金類型中費率高者為準。 

持有年限 

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聯博(AB)/富達(Fidelity) 

駿利(Janus)/富蘭克林坦伯頓

(Franklin Templeton)/鋒裕

(Pioneer) 

聯博(AB)/富達

(Fidelity) 

駿利(Janus)/富蘭克林坦伯頓

(Franklin Templeton)/鋒裕(Pioneer) 

第一年 4% 4% 3% 4% 

第二年 3% 3% 2% 3% 

第三年 2% 2% 1% 2% 

第四年 1% 1% 0% (自第四年以後為 0) 1% 

第五年 0% (自第五年以後為 0) 0% (自第五年以後為 0) 0% (自第四年以後為 0) 0% (自第五年以後為 0) 

【註：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之遞延銷售手續費率依股票型基金計算】 

六、 買回款項入帳： 

受託人依委託人指示將買回款項存入委託人之存款帳戶，款項入帳按基金公司或交易相對人之規定辦理。 

買回款項入帳時間參考如下： 

1. 境外基金或有價證券之買回款項入帳時間：自交易指示日起 7-10 個營業日 

2. 國內股票型基金/國內海外型基金之買回款項入帳：自交易指示日起算 3-8 個營業日 

3. 國內債券型基金之買回款項入帳：自交易指示日起算 1-3個營業日 

七、 收益之分配： 

1. 委託人同意有關信託資金收益及國外有價證券配息之分配悉依國內 (外)基金管理公司、國外有價證券產品條件及受託人之規定辦理。 

2. 委託人同意本信託資金投資國內 (外)有價證券所產生之資本利得、孳息等悉歸委託人享有，其投資風險、費用及賦稅亦由委託人負擔。 

3. 受託人除依本契約書約定收取費用外，不分享該信託資金所生之收益亦不負擔其損失。 

4. 申購或持有在美國掛牌之指數股票型基金、股票及存託憑證，根據美國稅法之相關規定，非美國籍之個人其於美國境內之所得來源，諸如現金股利等皆須扣除

30﹪之稅額，並由受託人委託交易相對人處理相關事宜，依配息價金代扣 30﹪股利所得稅，此課稅標準得視交易內容或市場之改變而異動。 

八、委託人以小額方式信託投資者：  

1. 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信託手續費或其它費用得以自動扣帳方式扣繳，並授權由受託人於每次扣帳日(例假日自動順延)，逕自委託人指定並經受託人同意受理之

存款帳戶進行扣帳，若遇電腦系統故障或其它不可抗力事故，致未能於指定日期進行扣帳作業時，委託人同意順延至障礙排除後之受託人營業時間進行扣帳。 

2. 委託人應於指定扣帳日前二營業日，於指定扣款帳戶中留存足夠之扣帳金額。 

3. 委託人以信用卡扣帳方式者(限信用卡正卡持卡人)，以受託人規定之可扣帳金額為上限，且如受託人自指定信用卡扣帳失敗時，視為該次不委託。委託人並同

意以信用卡扣帳時，如原信用卡因轉換、掛失補發或毀損補發而更換新卡，或因其他事由致無法繼續使用時，而致扣帳不成功，亦視為該次不委託，委託人不

得異議。 

4. 委託人倘同時有數筆扣帳款項而信用卡可用額度或存款餘額不足扣繳全部款項時，則扣繳款項以受託人扣帳作業處理先後順序為準，委託人不得指定或異議；

委託人應於指定投資日之前二營業日起至受託人扣款時止，於指定扣款帳戶內留存足額之扣款金額，若無法扣帳連續達三次時，視為委託人終止該投資標的繼

續扣款投資之意思表示，受託人得中止繼續扣款。委託人經上述狀況中止扣款投資後，原已委託投資之部分不受影響。 

5. 委託人以定期不定額方式信託投資者： 

(1) 委託人以定期不定額申購標的基金，其以委託人第一次申購扣款前一營業日當天受託人電腦系統最新的基金淨值/指數作為「基準淨值/指數」、原信託金

額為「原始金額」，將每次扣款前一營業日當天受託人電腦系統最新的基金淨值/指數與「基準淨值/指數」比較，作為每次投資扣款金額自動增減之依據。 

(2) 前項基金淨值/指數之計算，委託人同意以受託人網站（www.standardchartered.com.tw）所顯示各該基金之最新基金淨值/指數為依據，並以其淨值作為

是否達到交易指示書所設定調整信託金額之認定基準。 

(3) 委託人同意並確認受託人依據交易指示書辦理調整信託金額時，其實際申購淨值悉依各該基金公司規定辦理基金申購時所認定之基金淨值為準；實際申
購淨值如與前項依據之淨值發生差異時，仍以受託人電腦系統所載淨值作為調整申購金額之基準。 

(4) 若委託人自行變更扣款金額或追蹤標的，將以此變更後的扣款金額作為日後扣款之新「扣款金額」基準，並以變更後第一次扣款之前一營業日當天受託

人電腦系統最新的基金淨值/指數作為新「基準淨值/指數」。 

(5) 任一信託帳號單次加、減碼之扣款上限為信託金額*1.5倍，扣款下限為信託金額*0.5倍(惟不得低於新台幣叁仟元整或等值外幣)。 

(6) 委託人確認受託人已就總約定書相關之金額調整機制、功能及風險等向委託人詳述清楚，並交付委託人相關之說明文件。委託人對其內容已充分瞭解，

並知悉其因指示書所設定之調整機制而引致之利益或不利益，均由委託人享有或負擔。 

6. 定期(不)定額約定事項之變更，需於投資扣款日的前一個營業日營業時間結束前完成異動手續後始為生效。 

九、短線交易之規定： 

委託人已確實瞭解基金公司有關短線交易（或其他類似名稱）相關規定，並瞭解委託人若涉及短線交易者，基金公司得限制、拒絕或取消申購或轉換之權利(包
括受託人已接受申購或轉換之交易)；惟如委託人經基金公司認定短線投資者而收取較高之申購手續費、轉換費、買回手續費或相關短線交易費用，費用標準

將依該基金公司通知為準。 

十、風險承擔及預告： 

1. 委託人為信託之運用指示前，應確實於合理期間詳閱各該項信託運用之相關資料及其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公開說明書），並瞭解其投資可能產生之風險：包括

但不限於運用標的可能發生之跌價風險、或匯兌損失所導致之本金虧損，或運用標的暫停接受買回及解散、清算等風險，於最壞之情形下，最大損失可能為全

部投資本金金額。投資標的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之表現且委託人承諾其係基於獨立審慎之投資判斷，而自行決定各項運用並向受託人為指示，並負擔一切風險，
委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受託人分擔損失。 

2. 信託資金管理運用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孳息收益等悉數歸受益人所享有；其運用所生風險、費用及稅賦亦悉數由委託人/受益人負擔，受託人依法不得擔保信

託本金及最低收益率。 

3. 信託資金經運用於存款以外之標的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4.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客戶僅能從事外幣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交易。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客戶應遵守並己充分了解中華民國就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所
頒布之一切相關法令，並聲明及保證從事本項投資交易時，並無違反任何相關規定。如有相關稅務法令要求客戶申報或繳納稅賦之時，客戶應自行辦理。 

十一、修改： 

受託人得隨時修改本作業規則，並於受託人網站公告，但信託報酬及費用調整須於修改生效日60日前於受託人網站公告及/或營業場所公開揭示，委託人同意
並遵守之。 


